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成绩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成绩是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考核指标。必须做到科学准确、公正合理、

前后一致。为进一步加强成绩管理的规范性，根据《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学籍管理规定》，特制定本管理规定。 

第二条 教务处、各教学部门、教研室和任课教师按职责承担成绩管理责任。

各责任人应以对学生负责、教书育人的态度，共同维护成绩的权威性、管理的严

肃性，严格保证教学质量。 

第三条 各教学部门应按开课计划、教学任务保证成绩记载与开设课程的一致

性。 

第四条 教务处统筹成绩录入工作，并协助解决成绩录入过程中的问题。 

第五条 任课教师负责录入学生成绩。 

第二章 成绩评定、记载、认定与发布 

第六条 学生成绩包括成绩获取方式和成绩数值两部分内容。成绩获取方式指

正常考试、补考、缓考等；成绩数值指具体分数值或等级。 

第七条 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考试课程由学校教务处统一安排在考试周内进

行；考查课程由教学部门在教学结束后自行安排。 

 

第八条 成绩的构成与评定由各教学部门、教研室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结合实际

教学多元化制定。 

第九条 成绩表现形式  

1.课程（包括必修课、限选课）采用百分制评定成绩； 

2.环节（包括实训、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及答辩等）采用五级制评定

成绩；（优秀：90≤成绩≤100，良好：80≤成绩＜90，中等：70≤成绩＜80，

及格：60≤成绩＜70，不及格：0≤成绩＜60） 

3.公共任选课采用两档制评定成绩。（合格：成绩≥60，其余为不合格） 



第十条 成绩记载 任课教师在教务管理系统中录入学生末考、补考成绩。环

节补考成绩由任课教师提交纸质《环节补考成绩表》至二级学院，由教学秘书在

教务管理系统中录入。 

第十一条 成绩认定与发布  

1.学期考核成绩认定为任课教师录入的成绩。 

2.缓考成绩认定为任课教师录入的成绩。 

3.补考（包括毕业补考）成绩，大于或等于 60分的认定为 60分，低于 60

分的认定为任课教师录入的成绩。 

教务处对成绩进行认定并通过教务管理系统发布。学生、任课教师按相应的

权限查询成绩。 

第三章  录入与存档 

第十二条 期末考核成绩录入与存档 

1. 期末考核成绩录入时间为自考核结束至第 20周星期天。 

2. 期末考核成绩由任课教师（指导教师）录入教务管理系统，并按行政班级

（公共任选课按教学班级）打印原始成绩，任课教师、教研室主任签字后，以二

级学院（部）为单位交教务处存档。 

3.纸质成绩上交时间为下学期第一周。 

第十三条 学期补考成绩录入与存档 

1.学期补考成绩录入时间为每学期第一周。 

2.课程补考成绩由任课教师录入教务管理系统，按课程打印原始成绩，任课

教师、教研室主任签字后，以二级学院（部）为单位交教务处存档。 

3.环节补考成绩由任课教师填报《环节补考成绩表》由任课教师、教研室主

任签字后，由二级学院教学秘书录入教务管理系统。《环节补考成绩表》统一交

教务处存档。 

4. 纸质补考成绩上交时间为第二周。 

第十四条 毕业补考与学业警告成绩录入与存档 

1. 毕业补考与学业警告成绩录入时间为考核结束一周内。 



2.课程毕业补考成绩由任课教师录入教务管理系统，按课程打印原始成绩，

任课教师、教研室主任签字后，以二级学院（部）为单位交教务处存档。由教学

秘书签字后统一交教务处存档。 

3. 环节毕业补考成绩由任课教师填报《环节补考成绩表》由任课教师、教研

室主任签字后，由二级学院教学秘书录入教务管理系统。《环节补考成绩表》统

一交教务处存档。 

4. 纸质毕业补考成绩上交时间为考核结束一周内。 

第十五条 成绩录入过程中出现异常，成绩录入人须在成绩录入时间截止前及

时反馈教务处协助解决，确保成绩按时录入与存档。 

第十六条 毕业生档案成绩由教务处统一打印，二级学院盖章、教务处盖章后

随毕业生档案归档。 

第四章 成绩异议处理 

第十七条 学生对成绩有异议的，在成绩录入截止时间后两周内（遇假期顺延）

逐级向任课教师、教研室、二级学院（部）提交成绩核查申请，由受理单位组织

复核。 

第十八条 成绩申诉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复核须在受理一周内完成。 

第五章 成绩修改 

第十九条 在成绩录入规定时间内，需对成绩进行修改的，由成绩录入人填写

《成绩修改申请表》经教研室主任签署意见，交教务处，由教务处成绩管理员统

一修改并认定。 

第二十条 在规定录入时间外，需对成绩进行修改的，由成绩录入人填写《成

绩修改申请表》，并附情况说明；经教研室主任、二级学院、教务处、督导签署

意见，由教务处成绩管理员统一修改并认定，情况严重需提交院领导签字认可。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任何个人或组织未按要求进行成绩录入、修改的，成绩作无效处

理，相关人员按《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处理办法》处理。 

第二十二条 教学管理、督导、纪检监察等部门对成绩管理进行不定期抽查。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各年级全日制学生。 



第二十三条 相关表格可在校园网教务系统下载。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解释，督导、纪检监察监督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9 月 1 日执行，原《成绩管理规定（试行）》

同时废止。 

 


